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校外實習爭議事件處理原則 

民國 110年 9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實習委員會通過 

民國 112年 9月 28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與實習機構發

生爭議時，能提供申訴管道，讓本校能即時知悉處理並提供協助，特訂定本校「校外實習爭議事

件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 學生若發生校外實習爭議事件，應向系實習輔導教師反映，系實習輔導教師應即時告知系主任，

並視情節輕重決定是否通知學生家長、學生班級導師、研究發展處產學暨創新創業中心或校內

其他相關單位。  

三、 學生反映之事件應先由系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機構共同商議爭議處理方案；必要時，請校內相

關單位協同處理。系實習輔導教師無法協調或學生無法接受處理結果時，應提請系、院及校三

級學生實習委員會議審議。  

四、 系、院及校召開學生實習委員會會議時，應邀請爭議事件學生、所屬實習機構代表、相關單位及

人員列席，就所陳述相關內容，進行客觀之評斷及決議。若涉及勞資權益之糾紛，得由學校邀請

勞動法律專家學者協助釋疑。  

五、 會後應將學生實習委員會決議或結果作成紀錄，並通知爭議事件學生及實習機構依據決議進行

調整或改善，若有任一方不同意決議結果，各系應啟動實習轉換機制或終止實習，並視需要由

學校提供學生法律諮詢，以協助學生向當地地方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勞工局（處）」申訴外，

亦可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向其申請「調解」或「仲裁」，並得依法採取相關法律途徑及訴訟，

以確保學生實習權益。 

六、 實習期間，學生若有發生不適應或爭議情事時，經系實習輔導老師與實習機構共同輔導處理，

視情況決定是否終止實習或轉介其他實習機構。經輔導並經系學生實習委員會確定新的實習單

位後，應將「實習單位異動表」送研究發展處產學暨創新創業中心備查，學期中實習期間轉換單

位以一次為原則。 

七、 學校設立校級專責單位及諮詢專線，以作為學生實習期間面臨突發狀況之諮詢管道，並適時提

供學生協助及進行後續處理。 

校級專責單位 諮詢專線 職稱/姓名 

研究發展處產學暨創新創業中心 02-22733567轉 502 中心主任/林永誼 

八、 本校校外實習爭議處理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九、 本原則經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校外實習爭議申訴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學生(學生填寫) 

班  級  學  號  

聯絡電話  姓  名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實習機構 
(完整全銜) 

 實習期間 
(年/月/日)      /    /    ～     /    /     

實習機構地址  實習機構 
尋找方式 

□學校(系)媒合 
□自行推薦 

實習輔導(系實習輔導老師輔導學生時填寫) 

訪視日期      /      /      (最近1次) 

申訴事由 

請詳實載明發生爭議的過程(例如：日期、時間以及事件經過)。 
 
 
 

請求內容 

請具體說明訴求的內容。 

 

 

           學生(申訴人)簽名：               

實習輔導老師 

協助處理方式 

(擇一勾選) 

□由系實習輔導老師、系主任與實習機構共同商議爭議處理方案。 
□因情節重大，系實習輔導老師、系主任無法協調或學生無法接受處理結果

時，得提請系、院及校級學生實習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 

備註 

1.爭議事件有調查或實地瞭解事實之必要時，得由系實習輔導老師，確實了解

申議之情事，並彙整佐證資料備查。 
2.系、院及校級召開會議討論時，應邀請爭議事件學生、所屬實習機構代表、

相關單位及人員出席，共同參與會議，並具體陳述相關事實，以利進行客觀

之評斷及決議。 

系實習輔導老師 系主任 院長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校外實習單位異動表 
 

系 (科) OO 系 異動日期  

班  級  學    號  

學生姓名  電話 (M)  

家長姓名  電話 (M)  

 異動前 異動後 

實習單位   

地    址   

連 絡 人   

輔 導 員   

電    話   

上述異動業經      年    月    日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系實習輔導教師:                     系(科)主任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校外實習爭議協商處理之作業流程

發生校外實習爭議填寫校外實習申訴書

實習機構主管 系實習輔導老師

申訴事實查證確認

與實習機構商議處理方案

告知學生處理結果

學生同意或
達成具體共識

否
提系級實習委員會審議

否

學生或實習機構
同意會議決議

提院級實習委員會審議

學生或實習機構
同意會議決議

提校級實習委員會審議

學生或實習機構
同意會議決議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向勞工局(處)申請
「調解」或「仲裁」

是

繼續實習

是

續留原實習機構

學生續留園實習機構

完成相關紀錄存查結案

否

終止校外實習

否

申請轉換實習機構
(以乙次為限)

系評估及媒合新實習機構

終止原校外實習合約書
簽訂新校外實習合約書

完成轉換實習機構申請流程

學生至薪實習機構繼續實習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告知 視情節輕重通知家長、導師、
系主任、產學合作及技轉中心

或校內其他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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